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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深圳市財政局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s://szfb.sz.gov.cn/xwzx/tzgg/content/post_12581711.html) 

 

附錄 

 

深圳市财政局 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深圳市科技创新局  

国家税务总局深圳市税务局  

关于印发《深圳市粤港澳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财政补贴申报指南（2026 年）》的通知 

深财法〔2026〕1 号 

 

各区人民政府、大鹏管委会、深汕管委会，前海管理局，各有关单位： 

 

根据《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延续实施粤港澳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

〔2023〕34 号）、《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省科学技术厅 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国家税务

总局广东省税务局关于进一步贯彻落实粤港澳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的通知》（粤财税

〔2023〕21 号）有关精神，结合实际，我们制定了《深圳市粤港澳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财

政补贴申报指南（2026 年）》，现予印发，请遵照执行。 

 

  深圳市财政局               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深圳市科技创新局             国家税务总局深圳市税务局 

2026 年 1 月 4 日 

 

深圳市粤港澳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财政补贴申报指南（2026 年） 

  一、政策依据 

  （一）《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延续实施粤港澳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

〔2023〕34 号） 

  （二）《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省科学技术厅 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国家税务总局广

东省税务局关于进一步贯彻落实粤港澳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的通知》（粤财税〔2023〕21

号） 

  二、适用范围 

  在深圳市行政区域范围内工作、符合条件的境外人才（含高端人才、紧缺人才），可对其

2025 纳税年度在深圳市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已缴税额超过按应纳税所得额 15%计算的税额部分申

请财政补贴。该补贴免征个人所得税。每个纳税年度每个纳税人的个人所得税财政补贴额最高

不超过 500 万元。 

  2024 纳税年度粤港澳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财政补贴的补办申请与 2025 纳税年度补贴

申请一并受理，相关事项按照本申报指南规定执行。 

  境外人才纳税年度领取过深圳市、各区高层次人才奖励补贴，“鹏城孔雀计划”特聘岗位奖

励，市级全球人才汇聚、特聘岗位、培养支持项目奖励等人才奖励或补贴，实际补贴额需扣减已

发放的人才奖励或补贴金额。 

https://szfb.sz.gov.cn/xwzx/tzgg/content/post_125817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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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境外人才同时符合粤港澳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和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个人所

得税优惠政策、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的，可自行选择享受其

中一项优惠，不得同时享受多项优惠。 

  三、申报条件 

  （一）基本条件 

  1.身份条件：申请人属于香港、澳门永久性居民，取得香港入境计划（优才、专业人士及企

业家）的香港居民，台湾地区居民，外国国籍人士，或取得国外长期居留权的留学回国人员和海

外华侨。 

  除取得国外长期居留权的留学回国人员和海外华侨外，前款所述人员若同时具有境内身份，

不符合享受粤港澳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财政补贴的身份条件。 

  在纳税年度内，申请人因身份发生变化而符合上述身份条件的，自身份变化次月起，享受财

政补贴。在纳税年度内，申请人因身份发生变化不再符合上述身份条件的，自身份变化次月起，

不再享受财政补贴。 

  2.工作条件：申请人纳税年度内在深圳市科技创新、重点发展产业或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工作，

与在深圳市注册的企业和其他机构签订劳动合同、派遣合同或劳务合同，且纳税年度内在深圳

市工作累计满 90 天以上（不含 90 天），并在深圳市依法缴纳个人所得税。 

  属于高端人才的申请人，申请财政补贴时应仍在深圳市工作；属于紧缺人才的申请人，申请

财政补贴时应仍在深圳市相关紧缺岗位任职。 

  申请人一个纳税年度在深圳市工作的天数，是指在深圳市工作期间在深圳市实际停留的天

数。申请人在深圳市停留的当天不足 24 小时的，按照半天计算在深圳市的工作天数。 

  3.诚信条件：申请人应当遵守法律法规、科研伦理和科研诚信，依法纳税，申请时未被列入

严重失信主体名单。 

  （二）人才条件 

  1.境外人才粤港澳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财政补贴（高端人才）。申请人应符合省落实

粤港澳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规定的人才范围，且符合《深圳市粤港澳大湾区个人所得税

优惠政策财政补贴项目高端人才指导目录》标准（附件 1）。 

  高端人才资格的时点，以国家、广东省、深圳市各类重大人才工程管理机关的人才认定文件

（发文名单）、确认函、证书证件的生效或有效时间为准。 

  2.境外人才粤港澳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财政补贴（紧缺人才）。申请人应符合省落实

粤港澳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规定的人才范围，且符合《深圳市粤港澳大湾区个人所得税

优惠政策财政补贴项目紧缺人才指导目录》标准（附件 2）。 

  紧缺人才资格的时点，以工作单位说明申请人所从事岗位（工种）的生效或有效时间为准。 

  3.享受补贴的时点规则。申请人获得高端人才、紧缺人才资格时点处于纳税年度内的，可享

受相应纳税年度的财政补贴；高端人才、紧缺人才资格时点在纳税年度结束以后才生效的，不享

受相应的纳税年度财政补贴。 

  四、申报时间 

  2026 年 1 月 1 日至 2026 年 3 月 31 日受理 2025 纳税年度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财政补贴申请

以及 2024 纳税年度财政补贴的补办申请。 

  五、申报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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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申请人有效身份证明证件 

  1.香港、澳门永久性居民提交永久性港澳居民身份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 

  2.取得香港入境计划（优才、专业人士及企业家）的香港居民提交香港居民身份证、香港入

境事务处签发的相关入境证件。 

  3.台湾地区居民提交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 

  4.外国国籍人士提交护照、有效签证证件，或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 

  5.取得国外长期居留权的留学回国人员和海外华侨提交中国护照、中国身份证、国外长期（或

永久）居留凭证和出入境记录。其中，留学回国人员还应当提交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开具的《国

外学历学位认证书》。 

  （二）申请人人才资质材料 

  1.高端人才：提供获国家、广东省政府、深圳市政府部门认定的高端人才有关证书、聘书、

确认函、证明函、认定文件、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证（或许可通知、社保卡等已获批外国人来华

工作许可的证明）等材料，以及工作单位就单位属性、主营业务、申请人所从事岗位的说明材料。 

  2.紧缺人才：提供工作单位就其任职岗位以及该岗位属于科研岗位、教研岗位、技术岗位、

技能岗位或管理岗位的说明，工作单位就申请人本人属于本单位科研人员、教研人员、技术骨

干、技能骨干或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从业经验、工作胜任情况的说明，以及工作单位对单位属性、

主营业务的说明。 

  （三）申请人与单位签订的劳动、派遣、劳务合同 

  1.申请人因工作关系在深圳市注册的企业和其他机构任职、受雇的，提供申请人与单位所签

订的劳动合同；申请人属由中国境外雇主派遣的，提供该申请人的中国境外雇主与深圳市接收

企业签订的派遣合同。 

  2.申请人因工作关系在深圳市提供独立个人劳务的，提供申请人与在深圳市设立的企业、机

构所签订的劳务合同。 

  （四）申请人银行账户资料 

  申请人本人在中国内地开设和已激活的 I 类银行结算账户（即全功能账户）资料，包括提供

含申请人本人的开户银行、银行账号、开户名的存折或银行卡复印件。 

  （五）申请人和申请单位承诺、说明材料 

  申请人提供本人对所提交资料真实性负责、遵守法律法规、纳税年度在深圳市工作满 90 天

以上等情况的承诺书（模板见附件 3）。 

  申请单位提供对单位属性、主营业务以及申请人从事岗位、紧缺人才类型等情况的说明书

（模板见附件 4） 

  （六）入选人才工程或人才项目获得的补贴性所得相关材料 

  申请人获得深圳市政府或政府工作部门、直属机构人才工程或人才项目奖励、补贴的材料，

包括但不限于相关经费下达通知等。 

  六、办理程序 

  （一）个人申请 

  申请人、申请单位在广东省统一身份认证平台(地址:http://tyrz.gd.gov.cn/）注册用户，个人用

户需进行实名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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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 请 人 于 2026 年 1 月 1 日至 2026 年 3 月 31 日 期 间在广 东 省 政 务 服 务 网 ( 地

址:https://www.gdzwfw.gov.cn/）搜索“深圳市境外高端人才和紧缺人才个人所得税财政补贴”，

提出补贴申请，提交相关证明材料，作出书面承诺，并提交工作单位审核。 

  （二）单位申报 

  申请单位对申请人的申报信息及材料进行审核后，于 2026 年 3 月 31 日前在申报系统提交

申请。申请单位需一并提交对单位属性、主营业务及申请人从事岗位等情况的说明。申请单位在

首次提交申请时，应一并选择本单位对应的产业类别提交产业领域主管部门审核。 

  申请人以个人劳务申报的，无需通过单位申报（已纳税额中包含工资、薪金所得的，须通过

单位申报）。 

  （三）申报受理 

  受理机关自收到申请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作出受理或不予受理的决定，对于申报材料不齐

的应当告知申请人或申请单位补正。申请人应当在 7 个工作日内补正材料，逾期不补正的，受理

机关不予受理并告知申请人或申请单位。符合容缺受理条件的，按照容缺受理的相关规定执行。 

  （四）初步审核 

  受理机关受理后作出初步审核意见。情况复杂需要延长的，应当告知申请人或申请单位。初

步审核未通过的，退回并告知申请单位或申请人。 

  （五）集中审核 

  集中审核部门对初审结果开展集中审核，复核申报内容，提出享受优惠政策补贴的高端人

才名单和紧缺人才名单，并按程序报批。 

  （六）补贴核算 

  集中审核通过后，受理机关应告知申请人 5 个工作日内登录申报系统获取年度纳税数据予

以确认，并提交至受理机关进行补贴核算。 

  申请人可预先登录自然人电子税务局 WEB 端（https://etax.chinatax.gov.cn/），通过“特色应

用”—“粤港澳大湾区个税优惠”查询页面，按年度查询纳税数据并授权发送至受理机关。 

  申请人身份信息应与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时所使用的身份信息保持一致。申请人使用多个

不同身份证明登记纳税的，须在税务部门进行税务并档后申报，并提交其他身份证明文件。 

  列入拟发放补贴名单，受理机关核算补贴金额，经核算的补贴金额与申请补贴金额不一致

的，应当及时告知申请人。 

  （七）异议处理 

  申请人对初步审核意见有异议的，应当在被告知之日起 7 日内提出申诉，逾期不再受理，受

理机关应当在 15 日内复核，并告知申请人复核结果。 

  申请人对补贴金额有异议的，应当在被告知之日起 15 日内，向受理机关提交补贴金额重新

核算申请，受理机关应当在 60 日内完成核算。核算后有差额的，应予以修改后告知申请人。申

请人在被告知之日起 15 日内未对补贴金额再次提出异议的，受理机关按流程发放补贴。 

  （八）补贴发放 

  受理机关对照发放名单和核算补贴金额，通过财政国库集中支付系统将资金直接拨付至申

请人指定的金融社保卡账户或其他个人银行账户。 

  七、办理机关及咨询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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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各区人力资源部门负责办理辖区内境外高端人才和紧缺人才粤港澳大湾区个人所得

税优惠政策财政补贴，咨询电话如下。 

  福田区人力资源局：0755-82918537 

  罗湖区人力资源局：0755-25434833、25438383 

  盐田区人力资源局：0755-25351655 

  南山区人力资源局：0755-86628407、86199403 

  宝安区人力资源局：0755-27664525 

  龙岗区人力资源局：0755-28933851 

  龙华区人力资源局：0755-23336194 

  坪山区人力资源局：0755-85209437、85209307 

  光明区人力资源局：0755-88211317、88212064 

  大鹏新区组织人事局：0755-88158769 

  深汕特别合作区组织人事局：0755-22100560 

  前海国际人才服务中心：0755-88981800 

  八、其他事项 

  （一）补贴业务实行信用承诺制申报，申请人、申请单位对填报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完

整性负责。对于申请人、申请单位所作出的书面承诺和说明，受理、审核机关有权进行信用监管

和事后稽核，申请人、申请单位应配合提供相应证明材料。 

  （二）申请人和申请单位应如实提供申请材料，并对申请材料完整性、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责。

对于虚报、冒领、骗取财政补贴资金的行为，一经查实，取消享受优惠政策的资格，追回已安排

的财政补贴，并依据《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国务院令第 427 号）等法律法规予以处

理，涉嫌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三）本申报指南自 2026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有效期 1 年，2025 纳税年度粤港澳大湾区个

人所得税优惠政策财政补贴以及 2024 纳税年度补贴补办申请、审核、发放，按照本申报指南执

行。 

 

  附件：1.深圳市粤港澳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财政补贴项目高端人才指导目录 

             2.深圳市粤港澳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财政补贴项目紧缺人才指导目录 

             3.申请个税优惠补贴承诺书 

             4.单位属性、主营业务及申请人从事岗位的说明 

https://szfb.sz.gov.cn/attachment/1/1668/1668237/12581711.doc
https://szfb.sz.gov.cn/attachment/1/1668/1668236/12581711.doc
https://szfb.sz.gov.cn/attachment/1/1668/1668234/12581711.doc
https://szfb.sz.gov.cn/attachment/1/1668/1668235/12581711.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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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深圳市粤港澳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 

财政补贴项目高端人才指导目录 

 

深圳市粤港澳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财政补贴项目高端人才，是指在深圳市重大创

新平台、科研机构、医疗机构、公共卫生机构、学校、党校行政学院等单位工作，或在深圳市重

点发展产业的企业工作，且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人才。 

1.国家、广东省和深圳市重大人才工程入选者； 

2.广东省“人才优粤卡”持卡人； 

3.深圳市“鹏城优才卡”持卡人； 

4.符合《外国人来华工作分类标准》的外国高端人才（A 类），以“平均工资收入不低于

深圳上年度社会平均工资收入 6 倍”符合条件的除外； 

5.持有《外国高端人才确认函》《广东省外籍高层次人才确认函》或《广东省港澳台高层

次人才确认函》的人才。 

深圳市重点发展产业包括： 

1.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瞪羚企业、独角兽企业、国际性

产业与标准组织； 

2.深圳市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 

3.现代服务业。 

相关名词释义： 

（一）重大创新平台：指国家、广东省、深圳市认定的重点实验室、国家技术创新中心、临

床医学研究中心、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产业创新中心、工程研究中心、企业技术中心、制造业创

新中心、工业设计中心、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前沿交叉研究平台等平台。 

（二）科研机构：指从事科学技术研究开发的机构，包括事业单位性质的从事科学技术研究

开发的机构以及科技类民办非企业单位。 

（三）医疗机构：指依据《深圳市医疗机构执业登记办法》的规定，由深圳市、各区卫生健

康主管部门登记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机构。 

（四）公共卫生机构：指深圳市、各区卫生行政部门所属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公共卫生机

构。 

（五）学校：指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规定，依法注册或备案，由教育行政部门审

核、批准设立的初、中、高等教育机构。 

（六）高新技术企业：指依据科技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印发的《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

理办法》和《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指引》等规定，经深圳市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机构认

定，并经全国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机构办公室备案，且高新技术企业证书在有效期内的企业。 

（七）专精特新企业：指国家、广东省、深圳市工业和信息化部门认定的专精特新企业。 

（八）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指长期专注于制造业某些特定细分产品市场，生产技术或工艺

国际领先，单项产品市场占有率位居全球或全国前列，并经国家、广东省、深圳市工业和信息化

部门认定的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 

（九）瞪羚企业：指商业模式得到市场认可、收入或雇员人数达到一定规模，已成功跨越创

业死亡谷并进入高速成长期的高成长企业。 

（十）独角兽企业：指成立 10 年以内，估值超过 10 亿美元（或 70 亿元人民币）、获得过私

募投资且尚未上市的企业。 

（十一）深圳市战略性新兴产业：指网络与通信、半导体与集成电路、超高清视频显示、智

能终端、智能传感器、软件与信息服务、人工智能、数字创意、现代时尚、高端装备与仪器、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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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经济与空天、机器人、新能源、安全节能环保、智能网联汽车、高性能材料、生物医药、高端

医疗器械、大健康、海洋。 

（十二）深圳市未来产业：指合成生物、光载信息、智能机器人、细胞与基因、脑科学与脑

机工程、深地深海、量子信息、前沿新材料。 

（十三）现代服务业：指信息传输服务、信息技术服务、信息技术服务外包、科学研究和技

术服务业、金融业、现代物流服务业、互联网批发零售、法律服务、会计服务（会计师事务所）、

资产评估服务（资产评估机构）、涉税服务、社会经济咨询、人力资源服务、信用服务、现代育

幼服务、会展服务、广告服务、旅游服务、知识产权服务、检验检测认证标准计量服务、供应链

管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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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深圳市粤港澳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 

财政补贴项目紧缺人才指导目录 

 

深圳市粤港澳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财政补贴项目紧缺人才，是指在深圳市重大创新

平台、科研机构、医疗机构、公共卫生机构等单位的科研岗位任职的科研人员，在深圳市学校、

党校行政学院等单位的教研岗位任职的教研人员，在深圳市重点发展产业企业技术岗位任职的

技术骨干，在深圳市重点发展产业企业技能岗位任职的技能骨干，在深圳市重点发展产业企业

管理岗位任职的高级管理人员。 

深圳市重点发展产业包括： 

1.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瞪羚企业、独角兽企业、国际性

产业与标准组织； 

2.深圳市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 

3.现代服务业。 

 

相关名词释义： 

（一）重大创新平台：指国家、广东省、深圳市认定的重点实验室、国家技术创新中心、

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产业创新中心、工程研究中心、企业技术中心、制造

业创新中心、工业设计中心、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前沿交叉研究平台等平台。 

（二）科研机构：指从事科学技术研究开发的机构，包括事业单位性质的从事科学技术研究

开发的机构以及科技类民办非企业单位。 

（三）医疗机构：指依据《深圳市医疗机构执业登记办法》的规定，由深圳市、各区卫生

健康主管部门登记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机构。 

（四）公共卫生机构：指深圳市、各区卫生行政部门所属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公共卫生机

构。 

（五）学校：指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规定，依法注册或备案，由教育行政部门

审核、批准设立的初、中、高等教育机构。 

（六）高新技术企业：指依据科技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印发的《高新技术企业认定

管理办法》和《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指引》等规定，经深圳市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机

构认定，并经全国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机构办公室备案，且高新技术企业证书在有效期内的

企业。 

（七）专精特新企业：指国家、广东省、深圳市工业和信息化部门认定的专精特新企业。 

（八）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指长期专注于制造业某些特定细分产品市场，生产技术或工

艺国际领先，单项产品市场占有率位居全球或全国前列，并经国家、广东省、深圳市工业和信

息化部门认定的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 

（九）瞪羚企业：指商业模式得到市场认可、收入或雇员人数达到一定规模，已成功跨越

创业死亡谷并进入高速成长期的高成长企业。 

（十）独角兽企业：指成立 10 年以内，估值超过 10 亿美元（或 70 亿元人民币）、获得过

私募投资且尚未上市的企业。 

（十一）深圳市战略性新兴产业：指网络与通信、半导体与集成电路、超高清视频显示、

智能终端、智能传感器、软件与信息服务、人工智能、数字创意、现代时尚、高端装备与仪

器、低空经济与空天、机器人、新能源、安全节能环保、智能网联汽车、高性能材料、生物医

药、高端医疗器械、大健康、海洋。 

（十二）深圳市未来产业：指合成生物、光载信息、智能机器人、细胞与基因、脑科学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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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机工程、深地深海、量子信息、前沿新材料。 

（十三）现代服务业：指信息传输服务、信息技术服务、信息技术服务外包、科学研究和

技术服务业、金融业、现代物流服务业、互联网批发零售、法律服务、会计服务（会计师事务

所）、资产评估服务（资产评估机构）、涉税服务、社会经济咨询、人力资源服务、信用服

务、现代育幼服务、会展服务、广告服务、旅游服务、知识产权服务、检验检测认证标准计量

服务、供应链管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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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申请个税优惠补贴承诺书 

 

本人拟申报     年纳税年度粤港澳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财政补贴，现郑重承诺如下： 

一、本人保证提供的所有电子信息和书面材料的内容均真实有效，在深圳市工作期间，遵

守法律法规、科研伦理和科研诚信，依法纳税，申请时未被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 

二、本人同意并授权深圳市关于粤港澳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财政补贴审核、监督部

门就本人有关信息向相关机构或组织进一步核查，同时也同意并授权相关机构或组织就核查内

容反馈相关信息资料。 

三、本人     年在深圳市工作累计满 90 天以上（不含 90 天），目前仍在深圳市工作（高

端人才填写）/仍在深圳市相关紧缺岗位工作（紧缺人才填写）。 

四、本人确定将相关补贴拨付到以本人之名在中国内地开设并已激活的 I 类银行结算账户

（ 即 全 功 能 账 户 ） ， 具 体 为 ： 账 户 名 称 ：                ， 开 户 银 行 （ 支 行 名

称）：                    ，银行账号：                  。 

五、本人保证本补贴审核通过后，不再重复申领相应纳税年度的个人所得税退税。 

六、本人对所填报内容和提交材料的真实性负责，由此产生的一切责任由本人承担。 

 

 

申请人签名： 

 

                                年    月    日 



11 
 

附件 4 

 

单位属性、主营业务及申请人从事岗位的 

说明 

 

兹有我单位员工（申请人姓名）申请粤港澳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财政补贴，现对本

单位属性、主营业务及申请人从事岗位说明如下： 

一、单位属性及主营业务 

本单位主营业务为                              ， 

经营范围为                                   ， 

属于（请根据所属产业类别填写，如深圳市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请根据所属企业类型填

写，如生产制造企业/科技型企业/现代服务业企业），细分领域为：（请根据实际情况填写：如半

导体与集成电路）。 

二、申请人从事岗位 

申请人         （国籍（地区）:          证件号： 

                   ）职务（职称、岗位）为          ，已从业     年，属于本单位（高

端人才根据实际情况填写，紧缺人才根据所属人员类型选择一项：科研人员/教研人员/技术骨干

/技能骨干/高级管理人员）。 

 

                            单位名称： 

 

                                    年   月   日 

                                      （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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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单位对申请人的申报信息及材料进行审核后，于2026年3月31日前在申报系统提交
	  申请人以个人劳务申报的，无需通过单位申报（已纳税额中包含工资、薪金所得的，须通过
	  （三）申报受理 
	  受理机关自收到申请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作出受理或不予受理的决定，对于申报材料不齐
	  （四）初步审核 
	  受理机关受理后作出初步审核意见。情况复杂需要延长的，应当告知申请人或申请单位。初
	  （五）集中审核 
	  集中审核部门对初审结果开展集中审核，复核申报内容，提出享受优惠政策补贴的高端人
	  （六）补贴核算 
	  集中审核通过后，受理机关应告知申请人5个工作日内登录申报系统获取年度纳税数据予
	  申请人可预先登录自然人电子税务局WEB端（https://etax.chinatax.gov.cn/），通过“特色应
	  申请人身份信息应与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时所使用的身份信息保持一致。申请人使用多个
	  列入拟发放补贴名单，受理机关核算补贴金额，经核算的补贴金额与申请补贴金额不一致
	  （七）异议处理 
	  申请人对初步审核意见有异议的，应当在被告知之日起7日内提出申诉，逾期不再受理，受
	  申请人对补贴金额有异议的，应当在被告知之日起15日内，向受理机关提交补贴金额重新
	  （八）补贴发放 
	  受理机关对照发放名单和核算补贴金额，通过财政国库集中支付系统将资金直接拨付至申
	  七、办理机关及咨询电话 
	  深圳市各区人力资源部门负责办理辖区内境外高端人才和紧缺人才粤港澳大湾区个人所得
	  福田区人力资源局：0755-82918537 
	  罗湖区人力资源局：0755-25434833、25438383 
	  盐田区人力资源局：0755-25351655 
	  南山区人力资源局：0755-86628407、86199403 
	  宝安区人力资源局：0755-27664525 
	  龙岗区人力资源局：0755-28933851 
	  龙华区人力资源局：0755-23336194 
	  坪山区人力资源局：0755-85209437、85209307 
	  光明区人力资源局：0755-88211317、88212064 
	  大鹏新区组织人事局：0755-88158769 
	  深汕特别合作区组织人事局：0755-22100560 
	  前海国际人才服务中心：0755-88981800 
	  八、其他事项 
	  （一）补贴业务实行信用承诺制申报，申请人、申请单位对填报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完
	  （二）申请人和申请单位应如实提供申请材料，并对申请材料完整性、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责。
	  （三）本申报指南自2026年1月1日起实施，有效期1年，2025纳税年度粤港澳大湾区个
	 
	  附件：1.
	深圳市粤港澳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财政补贴项目高端人才指导目录

	             2.
	深圳市粤港澳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财政补贴项目紧缺人才指导目录

	             3.
	申请个税优惠补贴承诺书

	             4.
	单位属性、主营业务及申请人从事岗位的说明

	附件1 
	深圳市粤港澳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 
	财政补贴项目高端人才指导目录 
	深圳市粤港澳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财政补贴项目高端人才，是指在深圳市重大创新平台、科研机构、医疗机构、公共卫生机构、学校、党校行政学院等单位工作，或在深圳市重点发展产业的企业工作，且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人才。 
	1.国家、广东省和深圳市重大人才工程入选者； 
	2.广东省“人才优粤卡”持卡人； 
	3.深圳市“鹏城优才卡”持卡人； 
	4.符合《外国人来华工作分类标准》的外国高端人才（A类），以“平均工资收入不低于深圳上年度社会平均工资收入6倍”符合条件的除外； 
	5.持有《外国高端人才确认函》《广东省外籍高层次人才确认函》或《广东省港澳台高层次人才确认函》的人才。 
	深圳市重点发展产业包括： 
	1.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瞪羚企业、独角兽企业、国际性产业与标准组织； 
	2.深圳市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 
	3.现代服务业。 
	相关名词释义： 
	（一）重大创新平台：指国家、广东省、深圳市认定的重点实验室、国家技术创新中心、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产业创新中心、工程研究中心、企业技术中心、制造业创新中心、工业设计中心、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前沿交叉研究平台等平台。 
	（二）科研机构：指从事科学技术研究开发的机构，包括事业单位性质的从事科学技术研究开发的机构以及科技类民办非企业单位。 
	（三）医疗机构：指依据《深圳市医疗机构执业登记办法》的规定，由深圳市、各区卫生健康主管部门登记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机构。 
	（四）公共卫生机构：指深圳市、各区卫生行政部门所属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公共卫生机构。 
	（五）学校：指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规定，依法注册或备案，由教育行政部门审核、批准设立的初、中、高等教育机构。 
	（六）高新技术企业：指依据科技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印发的《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和《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指引》等规定，经深圳市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机构认定，并经全国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机构办公室备案，且高新技术企业证书在有效期内的企业。 
	（七）专精特新企业：指国家、广东省、深圳市工业和信息化部门认定的专精特新企业。 
	（八）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指长期专注于制造业某些特定细分产品市场，生产技术或工艺国际领先，单项产品市场占有率位居全球或全国前列，并经国家、广东省、深圳市工业和信息化部门认定的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 
	（九）瞪羚企业：指商业模式得到市场认可、收入或雇员人数达到一定规模，已成功跨越创业死亡谷并进入高速成长期的高成长企业。 
	（十）独角兽企业：指成立10年以内，估值超过10亿美元（或70亿元人民币）、获得过私募投资且尚未上市的企业。 
	（十一）深圳市战略性新兴产业：指网络与通信、半导体与集成电路、超高清视频显示、智能终端、智能传感器、软件与信息服务、人工智能、数字创意、现代时尚、高端装备与仪器、低
	空经济与空天、机器人、新能源、安全节能环保、智能网联汽车、高性能材料、生物医药、高端医疗器械、大健康、海洋。 
	（十二）深圳市未来产业：指合成生物、光载信息、智能机器人、细胞与基因、脑科学与脑机工程、深地深海、量子信息、前沿新材料。 
	（十三）现代服务业：指信息传输服务、信息技术服务、信息技术服务外包、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金融业、现代物流服务业、互联网批发零售、法律服务、会计服务（会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服务（资产评估机构）、涉税服务、社会经济咨询、人力资源服务、信用服务、现代育幼服务、会展服务、广告服务、旅游服务、知识产权服务、检验检测认证标准计量服务、供应链管理服务。
	附件2 
	深圳市粤港澳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 
	财政补贴项目紧缺人才指导目录 
	深圳市粤港澳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财政补贴项目紧缺人才，是指在深圳市重大创新平台、科研机构、医疗机构、公共卫生机构等单位的科研岗位任职的科研人员，在深圳市学校、党校行政学院等单位的教研岗位任职的教研人员，在深圳市重点发展产业企业技术岗位任职的技术骨干，在深圳市重点发展产业企业技能岗位任职的技能骨干，在深圳市重点发展产业企业管理岗位任职的高级管理人员。 
	深圳市重点发展产业包括： 
	1.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瞪羚企业、独角兽企业、国际性产业与标准组织； 
	2.深圳市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 
	3.现代服务业。 
	相关名词释义： 
	（一）重大创新平台：指国家、广东省、深圳市认定的重点实验室、国家技术创新中心、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产业创新中心、工程研究中心、企业技术中心、制造业创新中心、工业设计中心、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前沿交叉研究平台等平台。 
	（二）科研机构：指从事科学技术研究开发的机构，包括事业单位性质的从事科学技术研究开发的机构以及科技类民办非企业单位。 
	（三）医疗机构：指依据《深圳市医疗机构执业登记办法》的规定，由深圳市、各区卫生健康主管部门登记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机构。 
	（四）公共卫生机构：指深圳市、各区卫生行政部门所属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公共卫生机构。 
	（五）学校：指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规定，依法注册或备案，由教育行政部门审核、批准设立的初、中、高等教育机构。 
	（六）高新技术企业：指依据科技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印发的《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和《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指引》等规定，经深圳市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机构认定，并经全国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机构办公室备案，且高新技术企业证书在有效期内的企业。 
	（七）专精特新企业：指国家、广东省、深圳市工业和信息化部门认定的专精特新企业。 
	（八）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指长期专注于制造业某些特定细分产品市场，生产技术或工艺国际领先，单项产品市场占有率位居全球或全国前列，并经国家、广东省、深圳市工业和信息化部门认定的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 
	（九）瞪羚企业：指商业模式得到市场认可、收入或雇员人数达到一定规模，已成功跨越创业死亡谷并进入高速成长期的高成长企业。 
	（十）独角兽企业：指成立10年以内，估值超过10亿美元（或70亿元人民币）、获得过私募投资且尚未上市的企业。 
	（十一）深圳市战略性新兴产业：指网络与通信、半导体与集成电路、超高清视频显示、智能终端、智能传感器、软件与信息服务、人工智能、数字创意、现代时尚、高端装备与仪器、低空经济与空天、机器人、新能源、安全节能环保、智能网联汽车、高性能材料、生物医药、高端医疗器械、大健康、海洋。 
	（十二）深圳市未来产业：指合成生物、光载信息、智能机器人、细胞与基因、脑科学与
	脑机工程、深地深海、量子信息、前沿新材料。 
	（十三）现代服务业：指信息传输服务、信息技术服务、信息技术服务外包、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金融业、现代物流服务业、互联网批发零售、法律服务、会计服务（会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服务（资产评估机构）、涉税服务、社会经济咨询、人力资源服务、信用服务、现代育幼服务、会展服务、广告服务、旅游服务、知识产权服务、检验检测认证标准计量服务、供应链管理服务。 
	附件3 
	申请个税优惠补贴承诺书 
	本人拟申报     年纳税年度粤港澳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财政补贴，现郑重承诺如下： 
	一、本人保证提供的所有电子信息和书面材料的内容均真实有效，在深圳市工作期间，遵
	一、本人保证提供的所有电子信息和书面材料的内容均真实有效，在深圳市工作期间，遵
	一、本人保证提供的所有电子信息和书面材料的内容均真实有效，在深圳市工作期间，遵守法律法规、科研伦理和科研诚信，依法纳税，申请时未被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 

	二、本人同意并授权深圳市关于粤港澳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财政补贴审核、监督部
	二、本人同意并授权深圳市关于粤港澳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财政补贴审核、监督部门就本人有关信息向相关机构或组织进一步核查，同时也同意并授权相关机构或组织就核查内容反馈相关信息资料。 

	三、本人     年在深圳市工作累计满90天以上（不含90天），目前仍在深圳市工作（高
	三、本人     年在深圳市工作累计满90天以上（不含90天），目前仍在深圳市工作（高端人才填写）/仍在深圳市相关紧缺岗位工作（紧缺人才填写）。 

	四、本人确定将相关补贴拨付到以本人之名在中国内地开设并已激活的I类银行结算账户
	四、本人确定将相关补贴拨付到以本人之名在中国内地开设并已激活的I类银行结算账户（即全功能账户），具体为：账户名称：               ，开户银行（支行名称）：                    ，银行账号：                  。 

	五、本人保证本补贴审核通过后，不再重复申领相应纳税年度的个人所得税退税。 
	五、本人保证本补贴审核通过后，不再重复申领相应纳税年度的个人所得税退税。 

	六、本人对所填报内容和提交材料的真实性负责，由此产生的一切责任由本人承担。 
	六、本人对所填报内容和提交材料的真实性负责，由此产生的一切责任由本人承担。 


	申请人签名： 
	                                年    月    日 
	附件4 
	 
	单位属性、主营业务及申请人从事岗位的 
	说明 
	 
	兹有我单位员工（申请人姓名）申请粤港澳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财政补贴，现对本
	一、单位属性及主营业务 
	本单位主营业务为                              ， 
	经营范围为                                   ， 
	属于（请根据所属产业类别填写，如深圳市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请根据所属企业类型填
	二、申请人从事岗位 
	申请人         （国籍（地区）:          证件号： 
	                   ）职务（职称、岗位）为          ，已从业     年，属于本单位（高
	 
	                            单位名称： 
	 
	                                    年   月   日 
	                                      （盖章） 
	 



